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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陳報行政院統計資料或 

研究調查報告作業須知 

106 年 5 月 15 日會綜字第 1060006524 號書函頒 

 

一、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轉院長指示，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對外公布各項統

計資料或研究報告、調查報告(以下簡稱資料或報告)前，應先陳報行

政院院長、副院長與秘書長辦公室，並提供陳報內容及預擬媒體回

應。為使本會各單位與所屬機關針對應陳報行政院資料或報告及作

業程序有所遵循，爰訂定本作業須知。 

二、 任務分工： 

(一) 辦理單位：係指負責撰寫陳報資料或報告之權責單位。 

(二) 承辦窗口：由綜合計畫處負責綜整、連繫與陳報行政院。 

三、 本須知所稱應陳報資料或報告之項目，包括下列事項： 

(一) 按既定規劃時程或例行辦理事項，所產出之成果資訊或報告者，

辦理單位於資料產出前一月之十五日前，將陳報資料或報告之

主旨及相關內容摘要，檢送承辦窗口彙整後簽請主任委員或其

指定代理人選定陳報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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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突發性且與公眾安全相關之事件，或經主任委員或其指定代理人

指定應陳報項目。 

四、 依前點規定應陳報之資料或報告，其作業程序如下： 

(一) 辦理單位應填妥「速報單」(參閱附件一範例)、陳報資料或報告，

及預擬媒體回應(包括新聞稿、回應媒體之模擬問答等)，以電子

郵件寄送承辦窗口，俾依行政程序陳報。 

(二) 預備陳報之資料或報告經主任委員或其指定代理人核定後，由

承辦窗口陳報行政院，並將陳報結果轉知主任委員與相關辦理

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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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速報單範例 

原能會              辦理現況速報單 

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辦日期： 

陳報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報日期： 

案由： 

原能會於106年 4月 17日下午4時接獲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啤

酒廠通報：遺失 1枚用於生產線之液位品質檢測的密封放射性物質鋂

241，經啟動應變處理機制，並於 18 日下午 3時於新北市泰山區不锈

鋼回收廠尋獲，發現時設備完整，未遭破壞或拆卸。 

辦理現況暨擬續辦摘要： 

1. 有關 4 月 17 日台灣菸酒公司烏日啤酒廠放射性物質遺失案，已於 18

日即時找回，經研判對人員與環境並無輻射安全顧慮。 

2. 己撰寫本案之專案報告(如附件)，係供民眾了解原能會對本案之管制情

況，並將登載於原能會對外網站之「輻射安全／輻安管制／輻射防護

管制報告」頁面下，供各界閱覽。 

3. 已要求業務單位提出調查報告，並對輻射源使用者，加強通報及處理

流程，並持續以風險管控、完整協尋網絡，確保輻射安全。 

處理意見或建議事項（含需協助事項）： 

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件分送（勾選）■院長室         ■副院長室         ■秘書長室     

 □其他單位：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

本案聯絡人：輻射防護處 廖家群 副處長 

聯絡電話：02-2232-2172 

 

□重要業務 

□重要會議結論 

■其他 


